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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
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
、

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提案的增加

、

否决或变更
。

二
、

会议召开的情况
１．

召开时间
：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上午
１０

点
２．

召开地点
：

深圳市科技园高新南一路
ＴＣＬ

大厦
Ｂ

座
１９

楼第一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
：

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
：

公司副董事长杨小鹏先生
６．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股票上市规则
》

及
《

公司章程
》

的规定
三

、

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的总体情况

：

股东
（

代理人
）

１７

人
、

代表股份
９３８

，

７８１

，

２２３

股
、

占有表决权总股份的
３１．９６％

四
、

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表决结果

：

议案
１

：

审议通过
《

关于转让
Ｈａｖｅ Ｒｅｓｕｌ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８％

股权的议
案

》

同意
９３７

，

１７１

，

０２３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９９．８３％

；

反对
１

，

６１０

，

２０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１７％

；

弃权
０

股
，

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五
、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
：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
：

文梁娟
３．

结论性意见
：

律师认为
：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及召开程序合法
，

出席
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

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

ＴＣＬ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７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１１

股票简称
：

Ｓ

深物业
Ａ

编号
：

２００９

—

６７

号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沟通协商情况暨调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及时
、

公平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经过与流通股股东的充分沟通，根据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提议，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部

分内容进行了调整；“

Ｓ＊ＳＴ

物业”将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复牌。

一、关于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情况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自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刊登公告以来，为了获得最广泛的股东支

持，在公司董事会的协助下，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控股股东）通过热线电话、网上股东交流会、走访投资者

等多种形式与流通股股东进行了沟通。 根据双方协商的结果，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调整如下：

原方案对价支付：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流通权，按相同比例以各自持有的股份向

Ａ

股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安

排，即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

Ａ

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将获得

３．５

股股份的对价安排，

非流通股股东将向流通

Ａ

股股东支付

３１

，

９８６

，

９５５

股股份的对价总额。

除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外，公司其它

１５

家非流通

股股东均未明示同意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该部分股东合计持有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份

８

，

０８６

，

９５１

股，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９％

，应执行的对价安排为

６６５

，

０６６

股股份。

现方案对价支付：

公司全体非流通股股东为获得流通权，按相同比例以各自持有的股份向

Ａ

股流通股股东支付对价安

排，即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

Ａ

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股将获得

３．９

股股份的对价安排，

非流通股股东将向流通

Ａ

股股东支付

３５

，

６４２

，

６０７

股股份的对价总额。

除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外，公司其它

１５

家非流通股股东均未明示同

意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该部分股东合计持有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份

８

，

０８６

，

９５１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９％

，应执行的对价安排为

７４１

，

０７５

股股份。

原方案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

１

、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或转让。 在前述承诺期满后，其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原非流通股份，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百分之五，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百分之十。 如违反前述承诺卖出股票，则将所得

之资金划归上市公司所有。

２

、自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３

年内，深投控承诺将

启动对深物业的资产注入工作，拟以其合法拥有的不低于

５

亿元人民币含有土地资源的资产通过置换或

其他合法方式一次或分批注入深物业，增加深物业的土地储备并增强其未来盈利能力。 如上述资产注入

不能在

３

年内全部启动，深投控将在

３

年期满后

３０

日内向深物业补偿现金（

１－

累计已启动或已完成的资

产注入额

／５

）亿元，深投控在支付上述补偿金后，对已启动但未完成的资产注入负有继续履行资产注入的

义务，对尚未启动的资产注入将不再负有继续履行的义务。 注：资产注入启动是指以资产注入方案获得深

物业董事会通过并提交股东大会表决为标志。

３

、自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深投控

承诺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规定的情形下，以委托贷款或提供担保等方式对深物业提供余额不少

于

５

亿元人民币的现金支持，以缓解深物业的资金紧张状况。 上述余额是指自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

司控制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的累积发生额，每笔委托贷款或提供担保的现

金支持时间不少于十二个月；上述

５

亿元人民币的现金支持不包括自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

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以前已经提供的委托贷款或提供担保等的现金支持金额。

现方案非流通股股东承诺事项：

１

、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或转让。 在前述承诺期满后，其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原非流通股份，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百分之五，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百分之十。 如违反前述承诺卖出股票，则将所得

之资金划归上市公司所有。

２

、自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１

年内，深投控承诺将

启动对深物业的资产注入工作，拟以其合法拥有的不低于

５

亿元人民币含有土地资源的资产通过置换或

其他合法方式一次或分批注入深物业，增加深物业的土地储备并增强其未来盈利能力。 如上述资产注入

不能在

１

年内全部启动， 深投控将在

１

年期满后

３０

日内按未启动重组资产金额的

２０％

向深物业补偿现

金，深投控在支付上述补偿金后，对已启动但未完成的资产注入负有继续履行资产注入的义务，对尚未启

动的资产注入将不再负有继续履行的义务。 注：资产注入启动是指以资产注入方案获得深物业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为标志。 深投控自愿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结深投控实际控制、建

设控股名下的

３０００

万股深物业股份作为上述承诺的履约保证。

３

、自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深投控

承诺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规定的情形下，以委托贷款的方式对深物业提供余额不少于

５

亿元人

民币的现金支持，以缓解深物业的资金紧张状况。 上述余额是指自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

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的累积发生额，每笔委托贷款的现金支持时间不少于十二

个月；上述

５

亿元人民币的现金支持不包括自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

流通权之日以前已经提供的委托贷款现金支持金额。

４

、如果深物业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度中任何一年净利润低于

２００９

年，深投控将以现金方式向深物业

补足该年净利润与

２００９

年净利润之间的差额。

二、独立董事关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调整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深物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

１

、自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公告《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后，公司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地与机

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进行了沟通与交流，应广大流通股股东的要求，非流通股股东经过反复权衡后，对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了调整，并由董事会做出公告。 本次调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的规定。

２

、本次调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一步保护了流通股股东的利益。

３

、同意本次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的修订。

４

、本独立意见是公司独立董事基于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调整所发表的意见，不构成对前次意

见的修改。 ”

三、补充保荐意见

保荐机构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发表意见是建立在以下假设的前提下：

１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各方提供的有关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２

、相关当事人全面、切实贯彻履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３

、所属行业的相关政策和市场环境无重大不可预见的变化；

４

、无其他不可抗力影响、阻碍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后续执行。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认为：在上述假设基础上，深物业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是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在程序和内容上也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及其他

有关规定。 深物业非流通股东为获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执行的对价安排合理，体现了对中小流通股

东权益的保护。

针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保荐机构认为：

１

、方案的调整是在公司、保荐机构、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

Ａ

股股东之间经过广泛沟通、协商，尤其是

认真吸收了广大流通

Ａ

股股东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

２

、在修改方案中，流通

Ａ

股股东的利益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体现了对流通股股东的尊重，有利于

保护流通股股东的权益。

３

、方案的调整并不改变保荐机构前此所发表的保荐意见结论。

四、补充法律意见书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深物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安排，系深物业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在充分

协商的基础上决定的，体现了对流通股股东权益的进一步保护，同时兼顾了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

的利益，符合《证券法》、《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管理办法》和《操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深物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已经履行以下程序：

１

、深物业董事会已经审议通过了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方案；

２

、深物业的独立董事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调整事宜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意深物业本次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的调整；

３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已就调整后的深物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出具了《上市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国有股股权管理备案表》；

４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已就深物业调整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事宜出具了补充保荐意见；

５

、深物业董事会已根据调整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修订了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及其摘要。

本所律师认为，截止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深物业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已履行的

程序符合《管理办法》、《操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结论性意见：

深物业非流通股股东根据与流通股股东的沟通的结果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进行调整，其调整内

容及调整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管理办法》和《操作指引》等规范性文件的要求。 调整后的深物业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可以提交深物业相关股东会议表决。 调整后的深物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需获得有权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深圳市人民政府的批准以及深物业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

００００１１

证券简称
：

Ｓ

深物业
Ａ

公告编号
：

２００９－６３

号

深圳市物业发展
（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

修订稿摘要
）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ＰＲＯＰＥＲＴＩＴＩＥＳ ＆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ＧＲＯＵＰ

）

ＣＯ．

，

ＬＴＤ．

董事会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根据非流通股东的书面委托，编制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摘要。本公司董事会保证

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本说明书摘要摘自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

应阅读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修订稿全文。

本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由公司

Ａ

股市场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之间协商，解决相互之间的利益平

衡问题。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证券交易所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

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及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者投资人的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

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特别提示

１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启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全体

Ａ

股流通股东每

１０

股获

得非流通股东

３

股对价安排，该方案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３

日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由于股权分置改革

的前提条件未能成就，方案未能实施。

２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１

月

１１

日再次启动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全体

Ａ

股流通股东每

１０

股获得非流通股东

３．５

股对价安排，该方案于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未能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

３

、股权分置改革是解决

Ａ

股市场相关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因此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由

Ａ

股市

场相关股东协商决定。

４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投控”）通过深圳市建设投资控股公司（以下简称“建设控

股”）和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以下简称“深投公司”）控制本公司

７０．２９６％

的股份，上述

３

家公司为本次股

权分置改革提议人。

５

、本公司非流通股份中存在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中，对该部分股份的处分尚

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同意。

６

、截至本说明书签署日，除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外，其他

１５

家非流通股股东，合计持有本公

司

１．４９％

的股份，均未明确表示参加本次股权分置改革。为保证本次股改的顺利进行，深投控、建设控股和

深投公司同意由建设控股代上述非流通股东支付对价安排， 上述代垫付行为尚需取得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同意。

７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费用由公司实际控制人深投控支付。

８

、本说明书所载方案须经

Ａ

股相关股东会议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且需

参加表决的

Ａ

股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存在无法获得相关股东会议表决通过的可

能。

９

、公司申请自

Ａ

股相关股东会议通知发布之日起公司

Ａ

股股票停牌。

自

Ａ

股相关股东会议通知发布之日起十日内， 非流通股股东与

Ａ

股流通股股东进行充分沟通和协

商。 在完成上述沟通协商程序后，公司董事会做出公告并申请公司股票复牌。 公司董事会将申请公司股票

于本次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次一交易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４

日）起至股权分置改革规定程序结束之日

停牌。 如本次相关股东会议通过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公司股票继续停牌，复牌时间详见公司股权分置改革

实施公告；如本次相关股东会议未通过本议案，则相关股东会议决议公告后次一交易日复牌。

重要内容提示

一、改革方案要点

根据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深物业流通

Ａ

股股东每持有

１０

股流通

Ａ

股将获得全体非流通股股东

支付的

３．９

股股份的对价安排。非流通股股东将向流通

Ａ

股股东支付

３５

，

６４２

，

６０７

股股份的对价总额。股

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公司非流通股东持有的股份即可获得上市流通权。

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签署日，除本公司实际控制人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提出股权分置

改革动议外，公司其它

１５

家非流通股股东均未明示同意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该部分股东合计持有本公

司非流通股股份

８

，

０８６

，

９５１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９％

，应执行的对价安排为

７４１

，

０７５

股股份。 为使公

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顺利进行，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同意由建设控股为截至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相

关股东会议召开之前一日未明确表示同意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及由于存在股权权属争

议、质押、冻结等情形无法执行对价安排的非流通股股东，先行代为垫付该部分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获

得上市流通权所需执行的对价安排。 代为垫付后，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若上市流通，应当向代为

垫付的建设控股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并取得深投控的书面同意。

二、非流通股股东的承诺事项

深投控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共同承诺除将遵守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履

行法定承诺义务外，还特别承诺如下：

１

、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市

交易或转让。 在前述承诺期满后，其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原非流通股份，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公司

总股本的百分之五，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百分之十。 如违反前述承诺卖出股票，则将所得之

资金划归上市公司所有。

２

、自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１

年内，深投控承诺将启

动对深物业的资产注入工作， 拟以其合法拥有的不低于

５

亿元人民币含有土地资源的资产通过置换或其

他合法方式一次或分批注入深物业，增加深物业的土地储备并增强其未来盈利能力。如上述资产注入不能

在

１

年内全部启动， 深投控将在

１

年期满后

３０

日内按未启动重组资产金额的

２０％

向深物业补偿现金，深

投控在支付上述补偿金后，对已启动但未完成的资产注入负有继续履行资产注入的义务，对尚未启动的资

产注入将不再负有继续履行的义务。注：资产注入启动是指以资产注入方案获得深物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为标志。深投控自愿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结深投控实际控制、建设控股名下

的

３

，

０００

万股深物业股份作为上述承诺的履约保证。

３

、自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深投控承

诺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规定的情形下，以委托贷款的方式对深物业提供余额不少于

５

亿元人民币

的现金支持，以缓解深物业的资金紧张状况。 上述余额是指自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流通

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的累积发生额，每笔委托贷款的现金支持时间不少于十二个月；

上述

５

亿元人民币的现金支持不包括自深投控、 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

之日以前已经提供的委托贷款现金支持金额。

４

、如果深物业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度中任何一年净利润低于

２００９

年，深投控将以现金方式向深物业

补足该年净利润与

２００９

年净利润之间的差额。

三、本次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日程安排

１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２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现场会议召开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３

、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

２１

日

四、本次改革相关证券停复牌安排

１

、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公司股票自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９

日（

Ｔ

日）起停牌，最晚于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１

日复牌，

此段时期为股东沟通时期；

２

、本公司董事会将在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１８

日之前公告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股股东沟通协商的情况、协商

确定的改革方案，并申请公司股票于公告后下一交易日复牌；

３

、本公司董事会将申请自相关股东会议股权登记日的次一交易日起至改革实施之日公司股票停牌。

五、查询和沟通渠道

热线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２１１０２０

，

８２２１３７４２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２１０６１０

电子信箱：

００００１１ｔｏｕｚｉｚｈｅ＠１６３．ｃｏｍ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ｗｕｙｅ．ｃｏｍ．ｃｎ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ｚｓｅ．ｃｎ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以下简称在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摘要中的含义如下：

深物业、本公司、公司 指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分置改革 指 指通过非流通股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的利益平衡协商机制，消

除

Ａ

股市场股份转让制度性差异的过程

深投控 指 深圳市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建设控股 指 深圳市建设投资控股公司

深投公司 指 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

流通股股东 指 持有深物业流通

Ａ

股的股东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律师事务所 指 广东圣方律师事务所

保荐意见书 指 《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之保荐意见书》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圳市国资委 指 深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交易所、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元 指 人民币元

摘要正文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一）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对价安排的形式和数量

以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的公司总股本为基础，由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

的全体流通股股东按比例安排股份对价，使流通股股东每

１０

股获送

３．９

股股份对价。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

共需支付

３５

，

６４２

，

６０７

股股份。

自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后首个交易日起，公司非流通股股东持有的非流通股份即获得上市流通权。

２

、对价安排的执行方式

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若获得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根据对价安排，流通股股东所获得的股份，由登

记结算公司根据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持股数，按比例自动记入账户。

３

、执行对价安排情况表

序号
执行对价安
排的股东名

称

执行对价安排前 本次执行数量 执行对价安排后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
例

（

％

）

本次执行对
价安排股份
数量

（

股
）

本次执行对
价安排的现
金额

（

元
）

持股数
（

股
）

持股比
例

（

％

）

１

深圳市建设
投资控股公
司

３２４

，

２３３

，

６１２ ５９．８４４ ２９

，

７１２

，

２３５ ２９４

，

５２１

，

３７７ ５４．３６０

２

深圳市投资
管理公司 ５６

，

６２８

，

０００ １０．４５２ ５

，

１８９

，

２９７ ５１

，

４３８

，

７０３ ９．４９４

３

深圳市国贸
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工会

２

，

５１６

，

８００ ０．４６４ ２３０

，

６３５ ２

，

２８６

，

１６５ ０．４２２

４

深圳经济特
区免税商品
企业公司

１

，

５７３

，

０００ ０．２９ １４４

，

１４７ １

，

４２８

，

８５３ ０．２６４

５

上海肇达投
资咨询有限
公司

１

，

０１０

，

０００ ０．１８６ ９２

，

５５５ ９１７

，

４４５ ０．１６９

６

大鹏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７８６

，

５００ ０．１４５ ７２

，

０７４ ７１４

，

４２６ ０．１３２

７

上海昆凌工
贸有限公司 ６２９

，

２００ ０．１１６ ５７

，

６５９ ５７１

，

５４１ ０．１０５

８

上海致真投
资咨询有限
公司

４８０

，

０００ ０．０８８ ４３

，

９８６ ４３６

，

０１４ ０．０８０

９

中国深圳国
际合作

（

集
团

）

股份有限
公司

４０１

，

２７３ ０．０７４ ３６

，

７７２ ３６４

，

５０１ ０．０６７

１０

深圳市统盛
实业有限公
司

２４３

，

６８８ ０．０４５ ２２

，

３３１ ２２１

，

３５７ ０．０４１

１１

深圳南油文
化服务公司 １３５

，

２７８ ０．０２５ １２

，

３９７ １２２

，

８８１ ０．０２３

１２

深圳市南粤
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

７８

，

６５０ ０．０１４ ７

，

２０７ ７１

，

４４３ ０．０１３

１３

上海伟鸿工
贸有限公司 ５０

，

０００ ０．００９ ４

，

５８２ ４５

，

４１８ ０．００８

１４

深圳市华南
投资开发股
份有限公司

４９

，

８５４ ０．００９ ４

，

５６９ ４５

，

２８５ ０．００８

１５

深圳市龙岗
区昌盛实业
有限公司

４９

，

８５４ ０．００９ ４

，

５６９ ４５

，

２８５ ０．００８

１６

温岭市质量
管理协会 ４９

，

８５４ ０．００９ ４

，

５６９ ４５

，

２８５ ０．００８

１７

上海睿欧经
贸发展有限
公司

３３

，

０００ ０．００６ ３

，

０２４ ２９

，

９７６ ０．００６

４

、有限售条件的股份可上市流通预计时间表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 可上市流
通时间

承诺的限
售条件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１

深圳市建设投资控股公司
２９４

，

５２１

，

３７７ ５４．３６％ Ｇ＋３６

注
２

深圳市投资管理公司
５１

，

４３８

，

７０３ ９．４９％ Ｇ＋３６

注
３

其他非流通股东
７

，

３４５

，

８７６ １．３６％ Ｇ＋１２

注
注：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承诺其控制的非流通股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

上市交易或转让，其它非流通股股东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Ｇ

为方案实施后的首个交易日。

５

、改革方案实施前后股份结构变动表

股权分置改革前 股权分置改革后
股份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股份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一
、

未上市流通股
份合计 ３８８

，

９４８

，

５６３ ７１．７９

一
、

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合计 ３５３

，

３０５

，

９５６ ６５．２０

国家股
３２３

，

７４７

，

７１３ ５９．７５

国家股
２９４

，

０８０

，

００５ ５４．２８

国有法人股 国有法人股
社会法人股

６５

，

２００

，

８５０ １２．０４

社会法人股
５９

，

２２５

，

９５１ １０．９２

募集法人股 募集法人股
境外法人持股 境外法人持股
二

、

已上市流通股
份合计 １５２

，

８５０

，

６１２ ２８．２１

二
、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合计 １８８

，

４９３

，

２１９ ３４．８０

Ａ

股
９１

，

３９１

，

３００ １６．８７ Ａ

股
１２７

，

０３３

，

９０７ ２３．４６

Ｂ

股
６１

，

４５９

，

３１２ １１．３４ Ｂ

股
６１

，

４５９

，

３１２ １１．３４

Ｈ

股及其它
Ｈ

股及其它
三

、

股份总数
５４１

，

７９９

，

１７５ １００

三
、

股份总数
５４１

，

７９９

，

１７５ １００

６

、就表示反对或者未明确表示同意的非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股份的处理办法

截至本说明书签署日，除本公司实质控制人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外，

公司其它

１５

家非流通股股东均未明示同意本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该部分股东合计持有本公司非流通股

股份

８

，

０８６

，

９５１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４９％

，应执行的对价安排为

７４１

，

０７５

股股份。

为使公司本次股权分置改革顺利进行，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同意由建设控股为截止本次股权

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召开之前一日未明确表示同意参与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非流通股股东及由于存在

股权权属争议、质押、冻结等情形无法执行对价安排的非流通股股东，先行代为垫付该部分股东持有的非

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所需执行的对价安排。 代为垫付后，该部分非流通股股东所持股份若上市流通，

应当向代为垫付的建设控股偿还代为垫付的股份，并取得深投控的书面同意。

上述代垫付行为，尚需取得深圳市国资委的同意。

（二）保荐机构对本次改革对价安排的分析意见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实质是非流通股股东为其持有的非流通股获得流通权向流通股东作出补偿，该

补偿必须获得流通股股东的认可。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设计的根本出发点是：充分保护流通股股东的利

益，通过支付股份对价和控股股东对深物业进行资产重组和资金支持的承诺，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实施应

在理论上确保流通股股东持有股份的市场价值在方案实施后不会减少，同时增加深物业的长期投资价值。

１

、对价标准制定的依据。 深物业属于房地产开发经营企业，对于房地产行业来说，资本市场普遍认可

的估值理论是每股重估净资产值的倍数。 由于很难获得

Ａ

股市场房地产行业可比公司的重估净资产值，

一般用市净率的倍数代替。

（

１

）每股净资产：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深物业

Ａ

每股净资产为：

１．２５

元。

（

２

）股改前的股价：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深物业

Ａ

前

６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均价为：

１０．０７

元。

（

３

）

Ａ

股市场行业平均市净率（简称“行业市净率”）：通过

ＷＩＮＤ

系统选取

Ａ

股上市的已股改或全流通

前提下发行的

８５

家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计算得出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９

月

２

日，上述

８５

家可比行

业公司的平均市净率为

６．１０

倍 （股价取截至

９

月

２

日前

６０

个交易日收盘均价， 每股净资产取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每股净资产数）。 以此数据作为参考，将股权分置改革后深物业

Ａ

的预期市净率定为

６．１０

倍。

（

４

）对价测算：

Ａ

、股权分置改革后深物业

Ａ

的公允股价

即：股改后的公允股价

＝

行业市净率

＊

每股净资产

＝６．１０＊１．２５＝７．６２５

（元）

Ｂ

、流通权价值，即对价金额

对价金额

＝

流通股股数

＊

（股改前的股价

－

股改后的公允股价）

＝９１

，

３９１

，

３００＊

（

１０．０７－７．６２５

）

＝２２３

，

４５１

，

７２８．５０

（元）

Ｃ

、对价金额折合的股份数量

对价股份的数量

＝

对价金额

／

股改后的公允股价

＝２２３

，

４５１

，

７２８．５０／７．６２５

＝２９

，

３０５

，

１４５

（股）

Ｄ

、每

１０

股流通股获送数量

＝

对价股份的数量

／

流通股股数

＊１０

＝２９

，

３０５

，

１４５／９１

，

３９１

，

３００＊１０

＝３．２１

（股）

即：理论上每

１０

股流通股获送股份应为

３．２１

股。

２

、对价安排

根据上述分析， 为充分考虑流通股股东利益， 全体非流通股股东同意向流通

Ａ

股股东支付对价

３５

，

６４２

，

６０７

股，相当于每

１０

股流通股获得

３．９

股股份对价。

３

、结论：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认为：公司非流通股股东为取得所持股票流通权而安排对价

３５

，

６４２

，

６０７

股（等于

非流通股股东向流通

Ａ

股股东每

１０

股安排

３．９

股股份对价），其价值高于估算的流通权价值

２９

，

３０５

，

１４５

股，对价水平合理。

二、非流通股股东做出的承诺事项以及为履行其义务提供的保证安排

（一）深投控作为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与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共同承诺将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关于股权

分置改革的规定，履行法定承诺义务；

（二）除法定最低承诺外，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还做出如下特别承诺：

（

１

）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流通股份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在三十六个月内不上

市交易或转让。 在前述承诺期满后，其通过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的原非流通股份，在十二个月内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百分之五，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百分之十。 如违反前述承诺卖出股票，则将所得

之资金划归上市公司所有。

（

２

）自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１

年内，深投控承诺将

启动对深物业的资产注入工作， 拟以其合法拥有的不低于

５

亿元人民币含有土地资源的资产通过置换或

其他合法方式一次或分批注入深物业，增加深物业的土地储备并增强其未来盈利能力。如上述资产注入不

能在

１

年内全部启动， 深投控将在

１

年期满后

３０

日内按未启动重组资产金额的

２０％

向深物业补偿现金，

深投控在支付上述补偿金后，对已启动但未完成的资产注入负有继续履行资产注入的义务，对尚未启动的

资产注入将不再负有继续履行的义务。注：资产注入启动是指以资产注入方案获得深物业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为标志。深投控自愿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结深投控实际控制、建设控股名

下的

３

，

０００

万股深物业股份作为上述承诺的履约保证。

（

３

）自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深投控

承诺在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规定的情形下，以委托贷款的方式对深物业提供余额不少于

５

亿元人民

币的现金支持，以缓解深物业的资金紧张状况。 上述余额是指自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流

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二十四个月内的累积发生额， 每笔委托贷款的现金支持时间不少于十二个

月；上述

５

亿元人民币的现金支持不包括自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非流通股份获得上市流通

权之日以前已经提供的委托贷款现金支持金额。

（

４

）如果深物业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２

年度中任何一年净利润低于

２００９

年，深投控将以现金方式向深物业

补足该年净利润与

２００９

年净利润之间的差额。

（三）承诺事项的违约责任

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保证如果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所作出的承诺，将作为本次股权分置改

革的违约方承担由此引发的一切法律责任，并赔偿其他股东因此而遭受的损失。

（四）声明

本承诺人将忠实履行承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除非受让人同意并有能力承担承诺责任，本承诺人

将不转让所持有的股份。

三、提出股权分置改革动议的非流通股股东及其持有的公司股份的数量、比例和有无权属争议、质押、

冻结情况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由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提出动议，截至本说明书签署之日，深投控通过建

设控股和深投公司共持有公司

３８０

，

８６１

，

６１２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７０．２９６％

。 符合监管部门关于可以提出

进行股权分置改革的要求。

截至本说明书签署之日，深投控、建设控股和深投公司控制的本公司

７０．２９６％

的股份不存在权属争议

以及被质押、冻结的情形。

四、股权分置改革存在的风险及处理方案

（一）深圳市国资委审核结果不确定的风险

根据国有股权管理的有关规定，非流通股股东执行股权分置对价安排需要得到深圳市国资委的批准，

应当在相关股东会议网络投票前取得上述批准并公告。 深投控持有本公司的国家股股份以及为其它非流

通股东代垫的股份，存在不能及时获得深圳市国资委批准的风险。

解决措施：本公司和深投控将积极与深圳市国资委沟通，争取及时取得有关批准。若不能及时取得，本

公司将依照有关规定推迟本次相关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二）相关股东会议表决结果不确定的风险

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相关股东会议就董事会提交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做出决议，必须经参加表

决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并经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后方可生效。

解决措施：公司投资者关系部门在股权分置改革进程中将加强投资者服务，真诚征求并吸取投资者对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建议， 准确清晰地解释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内容， 广泛吸引投资者参与相关股东会

议、 明确表达对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意见， 从而使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表决结果更能代表相关股东的意

见。

（三）二级市场股价存在较大幅度波动的风险

公司股票二级市场价格受经济周期、行业周期、大盘走势、公司经营情况以及投资者的预期等各种因

素影响，存在大幅波动的风险。 公司提示投资者充分注意上述风险。

（四）非流通股股东资产注入承诺存在不能按期履行的风险

截至本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签署之日，深投控尚未决定其注入资产的具体内容；同时，由于资产注入

涉及国有资产的处置，尚需获得国家有权部门的审批核准，因此，此项承诺存在不能按期履行的风险，提请

投资者和参与股权分置改革的有关各方予以关注。

（五）立案调查导致本次股改终止的风险

２００８

年

９

月

１０

日，本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深圳稽查局［

２００８

］深稽通字

００１

号立案调查通知书，证监

会深圳稽查局决定对本公司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截至本说明书签署日，上述立案调

查尚未有结论。如果中国证监会深圳稽查局发现可能影响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的事项，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可

能会因此而终止。

五、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

（一）保荐机构、律师事务所

１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牛冠兴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４０１８

号安联大厦

３５

层

保荐代表人：姚小平

项目主办人：琚泽运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５５８２８９

２

、律师事务所：广东圣方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一路

９８

号卓越大厦

８

楼

经办律师：高义融、邹良城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８７７８８８

（二）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和律师事务所在公司董事会公告改革说明书的前两日持有公司流通股股份

的情况以及前六个月内买卖公司流通股股份的情况

本次公司聘请的保荐机构安信证券和公司聘请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圣方律师事务所在公司董事会公告

改革说明书的前两日未持有深物业流通

Ａ

股股份，前六个月内也未买卖深物业流通

Ａ

股股份。

（三）保荐意见结论

保荐机构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发表意见是建立在以下假设的前提下：

１

、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各方提供的有关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２

、相关当事人全面、切实贯彻履行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３

、所属行业的相关政策和市场环境无重大不可预见的变化；

４

、无其他不可抗力影响、阻碍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后续执行。

保荐机构安信证券认为：在上述假设基础上，深物业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是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管理办法》规定，在程序和内容上也符合《上市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业务操作指引》及其他有

关规定。深物业非流通股东为获得流通权而向流通股股东执行的对价安排合理，体现了对中小流通股东权

益的保护。

针对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调整，保荐机构认为：

１

、方案的调整是在公司、保荐机构、非流通股股东与流通

Ａ

股股东之间经过广泛沟通、协商，尤其是

认真吸收了广大流通

Ａ

股股东意见的基础上形成的。

２

、在修改方案中，流通

Ａ

股股东的利益得到了进一步的保障，体现了对流通股股东的尊重，有利于保

护流通股股东的权益。

３

、方案的调整并不改变保荐机构前此所发表的保荐意见结论。

（四）律师意见结论

深物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管理办法》、《操作指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并已履行了目前阶段所需的必要法律程序。深物业本次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尚需获得有权国有资

产监督管理部门、深圳市人民政府的批准以及深物业相关股东会议审议通过，方可实施。

针对修改后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本所律师认为：

深投控、建设控股河深投公司就本次股权分置改革出具的《补充承诺函》的内容符合中国有关法律、法

规的规定。

深物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修改内容及修改程序符合《管理办法》、《操作指引》和《有关问题的通知》

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深圳市物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〇九年九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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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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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大亚科技 公告编号
：

2009---037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股权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大亚集团

"

）共持有本公司

25,136.72

万股无限售条

件的流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7.65%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2009

年

9

月

14

日， 大亚集团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4,000

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7.58%

）质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分行，质押期限从

2009

年

9

月

14

日起。 上述股

权质押登记手续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截至目前，大亚集团共质押本公司股份

21,384.7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0.54%

。

特此公告。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00

九年九月十八日

友邦华泰行业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通基金转换业务、

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并且参加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方便广大投资者在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投资友邦华泰行业

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基金代码：

460007

），本基金将自

2009

年

9

月

21

日在交通银行开通与本基金管理人旗下的友邦华泰盛世中国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

"

友邦盛世

"

，基金代码：

460001

）、友邦华泰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友

邦成长

"

，基金代码：

460002

）、友邦华泰价值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

"

友邦价

值

"

，基金代码：

460005

）、友邦华泰金字塔稳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

类份额（以下简

称

"

友邦增利

B"

，基金代码：

460003

）和友邦华泰货币市场基金（以下简称

"

友邦货币

"

，基金代

码：

A

级：

460006

；

B

级：

460106

）五只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 具体转换费用请参见我司相关

公告。

并且自

2009

年

9

月

21

日起，本基金在交通银行将开通定期定额申购业务，最低扣款金

额为

300

元整，定期定额申购费率可享受

8

折优惠，原申购费率高于

0.6%

的，申购费率按

8

折优惠，且不低于

0.6%

，原申购费率低于

0.6%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投资者可以根据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95559

公司网址：

www.bankcomm.com

2

、友邦华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88－0001

、

(021)38784638 (

免长途话费

)

网站：

www.aig-huatai.com

特此公告

友邦华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09

年

9

月

18

日

股票代码
：

000921

股票简称
：

ST

科龙 公告编号
：

2009-079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于

2009

年

9

月

17

日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

（「广东高院」）（

2009

）粤高法立民终字第

238

号民事裁定书，广东高院对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广东科龙空调器有限公司（「科龙空调」）起诉顾雏军、广东格林柯尔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及其

关联公司（「格林柯尔系公司」）和济南三爱富氟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的案件进行了终审裁定：

上诉人顾雏军、格林柯尔系公司在法律规定的上诉期限内虽然提出了上诉，但未在规定的交

费期限内预交二审案件受理费，广东高院按上诉人自动撤回上诉处理。广东省佛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佛山中院」）（

2006

）佛中法民二初字第

11

号民事判决发生法律效力。

佛山中院（

2006

）佛中法民二初字第

11

号民事判决书判本公司控股子公司科龙空调胜

诉，案件详情请见本公司于

2009

年

1

月

10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的公告。

一、简要说明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止本公告日，本公司

(

包括控股子公司在内

)

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裁

事项。

二、本次公告的诉讼对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截止

200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对格林柯尔系公司及特定第三方公司应收款项余额约

人民币

6.51

亿元，本公司按照中国会计准则对此应收款项计提了坏账准备

3.65

亿元。 本公

司认为， 在目前情况及本公司起诉格林柯尔系公司及特定第三方公司系列案件的判决全部

执行完毕之前， 本公司对格林柯尔系公司及特定第三方公司应收款项可收回性的判断与此

前相比并无实质性的差异。

三、备查文件

广东高院（

2009

）粤高法立民终字第

238

号民事裁定书。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9

月

17

日

证券代码
：

000498

证券简称
：

*ST

丹化 公告编号
：

2009-53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关于破产重整进程的公告

公司管理人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债权人于

2009

年

5

月

12

日向辽宁省

丹东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丹东中院

"

）申请对公司重整。 丹东中院于

2009

年

5

月

13

日裁定受理重整申请，指定公司清算组为管理人。

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相关规定，管理人启动了

债权申报及审查工作；同时，其它与公司重整相关的工作正在进行中。

2009

年

7

月

9

日，公

司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在丹东中院四楼第五法庭顺利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和出资人组会

议的召开时间和地点待确定后再行通知。

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存在因《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2008

年修订）》

规定的原因被终止上市，或依《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原因被宣告破产清算的

风险。

管理人将根据上述事项的进程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管理人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投

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丹东化学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2009

年

9

月

17

日


